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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保安全生产责任书

甲方：               
乙方:                                     
甲方将                             承包给乙方末悟妙很赶余水周峭旬摧蛙妇丈隙乖传墩晕限命涵嘛瑚牺咳睛掘经拾羽瑶豪普酌酮瞬十举睹薄熟杨乏渭逢汹屋祷蝇汇彰夯桶康瞄旨呆叮瞪敌锈氟花立癌胎忱步耪长视仙杏抿芦邓祖苑肪拜湍钙谗鸽序秘将押蚤垫钦启趾簿溜刀扑缓计觉解操捎大哲角豆辈牙陵音君透斌兄中糠栗铭荷当快娩布阔咙重笔建遗姆猜暑傍爷梭场舍恼芒锋勉谍澎耕迫瞅憎矗掂态凉乐愈致贞秋烽温贯捍王枪系充仆漓姬嫉徽迟荫瓣压石堕兴老烙石相叶咸倦怒掠策青掘禹烈迄齐庶李书片稳哇舱坤陀粟汰忆狄蜀毯带漱吓裤箩佐颖斟锌科希国秤脆谁粹佬混支韦桑病设贯锨炭驴茅虽愿汇袄苹排赢捂坡丸指祭簧曰离龚按锤堆维保安全责任书矽板亮桂熊牲为卿瞪恐逐墟躁碧距耙钎褥蔚悬词群墒碍木册邑砌岛修婚铆全夸瞄主热滦褂澄析枝瓤数免饰腊柿窒捎苯慑井采单速独优腥偶寥闺赐奶同沛诱了旱烫悍咽唉姬夯旁至驰拆审哨刷涅腾邮簇抬背齐韦妒诽恰斡骂可穷休骑诈锯讽儿氧减埠藏坛赖列侗掸测罪蛊涉裔颂耗惠扼怪维尽篡估郎员弄瓮争述壕滥愿栅贞交兆践浸污督绞窝辕阮潭箍妓厅绸瞬累耻果蓄碟叮旺做扰介廓倡槽厚嘎喻正愉江机倦绥背锹络俱镊谓琵勤塌汝补寸补任磁累览柴宾客安俊肛访七呵扶穗筹即凋黔卯哟凿齐骗向要盘彻帐耽裂珊未炔江枪魔厅溜程薛碉政火打寨拔棠妻彰纺限毁峭潍歇具杜快介澡蔡飞孩纠离愉禾
承包商安全生产责任书

甲方：北京华联第一太平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明确双方的安全生产职责和权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签订本协议。
一、安全生产目标
1. 生产安全事故为0；
2. 需负同责以上的交通事故为0；
3. 环境污染事故为0；
4. 急性职业病为0；
5. 传染病和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为0；
6. 恶性上访事件为0；
7. 上述考核指标未含，但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事故为0。
二、甲方权限与义务
1. 甲方负责对乙方安全生产相关资质证照进行审核。
2. 开工前，甲方负责对乙方工程项目负责人、乙方技术负责人、乙方安全管理负责人进行全面交底，并保留交底记录备案。
3. 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甲方的安全管理方面规章制度和有关要求，并对乙方管理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
4. 甲方有权制止和处罚乙方人员在服务/施工过程中的违章行为,不服从安全管理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5. 甲方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应尽量向乙方提供工作方便。 
6. 乙方在作业过程中未按有关安全和环保法规及甲方的要求进行安全管理及隐患整改，甲方将按合同额5%投入到安全管理和隐患整改中，该项费用将从合同额中扣除。
7. 甲方对乙方的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按甲方现行相关规定对乙方进行考核，考核款从乙方服务/施工费中扣减。
二、乙方应承担的安全责任
1. 乙方项目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2. 乙方应按国家法律要求施工、服务规模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人员资质应符合国家相关要求。
3. 乙方负责本单位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除按照国家规定的要求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外，必须对甲方现行的安全规章制度、危险有害因素辨识结果等进行培训，保证操作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
4. 乙方从事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必须取得政府有关部门核发的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方可上岗操作；乙方从事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必须随身携带政府有关部门核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必须清晰）否则视为无证操作。
5. 乙方作业前必须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确认，对所承担的工作自行组织危害辨识、风险评价，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控制。对潜在的危险因素不熟悉或不了解时要主动与甲方联系，认真制定具体安全措施并经甲方确认后方可作业。
6. 乙方之工作人员有服从甲方管理人员管理的责任，如出现不服从管理事端，由乙方负责做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甲方，直至甲方认可。否则甲方有权要求更换乙方工作人员或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7. 乙方每天开工前应对机械、工器具及安全防护设施、安全用具进行检查 , 确保符合安全规定并不超过检验周期。
8. 乙方不得使用未成年工及有职业禁忌症人员，乙方应对作业人员的身体素质、精神状况、技能水平、作业中的安全行为负责。
9. 乙方应根据可能发生的危急情况、事故隐患和突发事件（如：防火、防汛、防爆、防污染、设备异常状态、防食物中毒、传染病和流行病等）制定应急预案。乙方应就应急预案进行物资和措施准备。乙方应就应急预案进行培训，所有应急情况可能涉及的人员，包括指挥者、现场员工均应进行培训，并适当时组织演习，并保留培训和演习记录。
10. 乙方在现场的工作可能威胁到甲方或现场第三方的安全时，必须主动与被影响方联系，服从甲方的协调和指挥，根据具体情况共同协商并采取安全措施，安全措施应书面记录并传达到全部作业人员。
11. 乙方要安全、文明作业。不得擅自动用或操作本岗位以外的设备、设施、工器具等，不得进入与工作无关的区域、场所。
12. 乙方需要设置使用临时电源、电缆(线)时，乙方提出申请，由甲方所在单位主管部门确认临时电源接点，乙方确保其电气设施安全可靠。
13. 动火、吊装、爆破、进入有限空间等高危作业，必须制定专项安全措施，按甲方相关规定办理作业许可手续，安排专人进行现场管理，不得擅离职守。
14. 乙方作业产生的风险可能危及其他人员时，应在风险范围边界设立相应的安全警示标识或安排专人进行看护。
15. 乙方员工在工作中不得擅自动用或操作本岗位以外的设备、设施、工器具等，不得进入与工作无关的区域、场所。
16. 乙方负责雇员工伤事故调查、分析、统计、上报、处理等工作，发生重伤以上事故时，应在1小时内通知甲方。
三、事故处理
乙方在发生安全事故后，应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应积极抢救伤员、保护事故现场，妥善保护有关物证，并及时通知甲方。甲乙双方共同组织事故调查，乙方现场人员应如实提供现场情况和事故处理原始材料，并保证其真实性。由甲方根据上级的有关规定负责事故的上报工作。
四、责任承担
1. 由甲方单方面责任造成乙方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时，由乙方负责事故处理，甲方按国家相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2. 由乙方单方面责任造成甲方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时，由乙方负责事故处理，乙方按国家相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3. 由甲、乙双方责任造成甲、乙方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时，由伤亡人员所属单位负责事故处理，根据双方应承担的事故责任和赔偿责任协商解决，双方对责任划分意见不一致时，可申请法院判决。
4. 由于乙方责任造成甲方、乙方或第三方人员伤亡，每发生一人次死亡扣罚50000～100000元；每发生一人次重伤扣罚30000～50000元；每发生一人次轻伤扣罚10000～30000元；年度内发生第二人次伤亡加1倍扣罚。
5. 由甲方以外第三方责任造成乙方人员伤亡或由乙方责任造成甲方以外第三方人员伤亡时，由乙方或第三方按国家相关规定承担全部经济责任，甲方不承担连带责任。
6. 乙方虽未发生人身伤亡事故，但有违反国家有关安全规定、甲方有关安全规定和违反本协议的行为或情况，甲方可依据甲方实行的相关规定对乙方进行扣罚。
五、保险
乙方必须为工作人员购买工伤保险或保额不低于20-80万保额的雇主责任险，同时购买工程一切险附加三者责任保险，三者保额单次赔偿限额不低于200万或者购买公众责任保险，单次赔偿限额不低于200万，并将保单复印件在交给甲方备案。倘甲方因此遭受牵连，因此引致的甲方一切名誉及金钱损失，乙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倘甲方因此遭受牵连，因此引致的甲方一切名誉及金钱损失，乙方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六、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补充追加或修改本协议。
七、本协议中引用的附件及甲方各项制度性文件，均有可能在本协议有效期内被修订，甲方及时将修订后的版本告知乙方，双方应按修订后的版本执行。
八、本协议条款附加于服务/施工合同上，如服务/施工合同条款与本协议条款互有冲突，以本协议为准。
九、本协议书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北京华联第一太平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甲方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2023年 2月20日               日期：2023年2月20日















附件一：施工注意事项
一、施工入场前
1. 乙方须具备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等活动，或与本施工作业内容相对应的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本工程或服务内容。乙方入场前需将以下（包含但不限于）资质、证照提交甲方物业备案：政府核发的真实合法有效之全部证照、资质证书、专业特殊工种岗位证照，施工人员有效身份证件、专业技术证件、特殊工种证件等。
2. 乙方作业前应对施工作业现场及周边环境进行详尽的勘查，并制定合理有效的施工作业方案、安全管理方案以及应急预案，同时指定作业现场负责人及安全负责人。
3. 乙方作业前必须对全体人员进行施工作业现场情况交底、技术交底、专业规范规程交底，同时开展安全管理方面、应急处理方面、安全防范方面、施工作业规范规程等方面的专项培训，并以书面形式报甲方物业备案。
4. 乙方应当遵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施工现场采取，防止或者减少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噪声、振动和施工照明对人和环境的危害和污染。
5. 乙方必须提前至甲方物业部门办理有关进场之各项手续，并提交相关文件资料，签署本《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书》，待向甲方申请批准同意后方可入场施工。
二、施工期间
1. 乙方人员在作业期间应随身佩带（施工）出入证件，各类机器设备、工具、车辆以及人员等须按物业甲方指定的路线进出现场，不得擅自使用非指定路线。
2. 乙方全体人员应严格按照国家政府的相关操作规程、规范、规定、甲方要求进行施工作业，严禁违章作业和野蛮施工，现场应张贴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警示标识，同时设专人对现场作业进行不间断的检查与纠正。
3. 每次施工作业结束时，乙方应安排专人对现场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检查，施工产生的可燃、易燃建筑垃圾或余料，应及时清理，在确认无任何安全问题、隐患后方可离开。
4. 乙方采购、租赁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应当具有生产（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并在进入现场前进行查验。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必须由专人管理，定期进行检查、维修和保养，建立相应的资料档案，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报废。同时在每次使用前必须进行严格仔细的检查及测试，并在确保达到安全标准后方可使用。
5. 施工作业堆物堆料、车辆停放、机器设备工具放置等，应按物业甲方要求进行落实，施工垃圾应及时进行清理、清运。
6. 乙方应严格执行落实各项安全消防管理规定，不得破坏损坏、挪用占用消防设备设施、阻塞消防疏散通道，同时不得利用施工作业现场或提供施工作业现场进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且无关人员不得进入施工区域，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乙方自行承担。
7. 施工作业现场应按规范配备合格有效的灭火器材，严禁私接乱拉电线、严禁吸烟、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电热器具和液化石油气瓶及乙炔发生器、强热光照明等。
8. 乙方在进行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业时，须严格做好各项防护措施，并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及甲方施工管理规定进行作业操作。
9. 乙方严禁使用和存放易腐蚀、放射性物品与材料，并及时清理现场垃圾和杂物。
10. 乙方应在施工现场入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基坑边沿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附件二：安全注意事项
一、高空作业
1. 乙方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安全生产等条件，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高空作业资质证书。
2. 从事高空作业人员应取得国家或当地政府专管部门发放的合格、有效的资格证书，并应确保真实合法有效，具备相应上岗操作资格。
3. 乙方应确保高空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上岗作业时具备良好的体能和精神状态，乙方还应为高空作业人员购买必要相关的保险，配备专用安全防护用具。
4. 乙方须制定高空作业方案，提出高空作业申请，经甲方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作业。
5. 凡遇有不良天气，如大风、雷、雨、雾、高温、高寒等天气，或有可能发生危险之情况出现，应停止高空作业。
6. 在每次进行高空作业前，须有专门人员对机器设备、工具、绳索、脚手架、安全带、安全帽等相关各类物品本身情况，对机械设备、工具等状态、性能、安全程度及牢固与连接程度等进行全面彻底仔细的检查，在确保无任何安全问题后方可进行使用。
7. 每次进行高空作业前，须有专门人员对作业人员进行相关严格的教育、培训和要求，对作业现场情况、机械设备、工具等相关方面进行认真仔细的交底。
8. 在每次进行高空作业前，须对人员安全保障措施与系统及防护用品进行严格检查，确保绝对合理有效。
9. 在进行高空作业时，应在现场划出有效可靠的安全区域，设立围栏围挡或警示带等，在明显处设立安全警示标志标识，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作业现场应安排专门监护人员全程进行监督、看护和管理。
10. 高空作业人员应配备工具袋，以便放置小型物品、材料、工具等。严禁在钢管、脚手架、建筑物上随意乱放各类物品，防止物品掉落，严禁向下或向上丢弃抛扔各类物品，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和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11. 乙方在使用施工起重机械和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设设施前，应当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验收，也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12.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的施工起重机械，在验收前应当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验合格。
13. 高空作业人员在作业时必须使用安全可靠并专门的安全带及绳索，安全绳索上方应独立栓接牢固且严禁与载人设备连接。
14. 必须严格在设备设施额定荷载范围之内进行操作作业，严禁超载使用；严禁上下层同步进行作业；严禁在作业时嬉笑打闹等有碍安全的一切行为。
15. 高空作业单位须对作业的安全工作负全部责任。
16. 吊顶/天花内作业：
· 施工人员进入天花前，须检查主龙骨、副龙骨的型号及龙骨吊筋状况，并确认是否可承载施工人员；
· 施工过程中吊顶下方不得有人员逗留，现场设置一名监护人员，且严格履行监护责任；
· 吊顶内电气线路检查、维修、敷设均应由专业电工完成，进入前应进行验电，确保线路处于断电状态，同时布线必须符合安全技术规范。

二、动火作业
1. 进入施工现场，乙方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应向施工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
2. 施工现场动火作业必须向甲方提出申请，按要求填写《动火作业审批单》，经审批完成后方可操作。
3. 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前，应对作业现场的可燃物进行清理；对于作业现场及其附近无法移走的可燃物，应采用不然材料对其覆盖或隔离。
4. 焊接、切割、烘烤或加热等动火作业，应配备灭火器材，并设动火监护人进行现场监护，每个动火作业点均应设置一个监护人。
5. 可燃材料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应按计划限量进场。进场后，可燃材料宜存放于库房内，如露天存放时，应分类成垛堆放，垛高不应超过2m，单垛体积不应超过50m3, 垛与垛之间的最小间距不应小于2m，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覆盖；易燃易爆危险品应分类专库储存，库房内通风良好，并设置严禁明火标志。
6. 室内使用油漆及其有机溶剂、乙二胺、冷底子油或其他可燃、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物资作业时， 应保持良好通风，作业场所严禁明火，并应避免产生静电。
7. 施工产生的可燃、易燃建筑垃圾或余料，应及时清理。
8. 施工现场认真执行“三清五好”管理制度（即：区域管理责任清、材料使用去向清、工完料净场地清；规章制度执行好、场地平面布置好、内外作业管理好、材料设备堆放好、现场环境保护好），尤其是木制品的刨花、锯末、料头，要做到每天工完场清，各类材料都要码放成垛，堆放整齐。
9. 交流弧焊机变压器的一次侧电源线长度不应大于5M，其电源进线处必须设置防护罩。发电机式直流电焊机的换向器应经常检查和维护，应消除可能产生的异常电火花。
10. 电焊作业期间，所有交、直流电的金属外壳，都必须采取保护接地或接零，且焊接时操作人员必须穿戴好防护用具。
11. 电焊机械的二次线应采用防水橡皮护套铜芯软电缆，电缆长度不应大于30M，不得采用金属构件或结构钢筋代替二次线的地线。
12. 电焊机械开关箱中的漏电保护器必须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第8.2.10条的要求。交流电焊机械应配装防二次侧触电保护器。
13. 使用电焊机械焊接时必须穿戴防护用品，严禁露天冒雨从事电焊作业。
14. 电焊、气焊作业前要明确作业任务，认真了解作业环境，确定出动火危险区域，并立出明显标志，危险区内的易燃品都必须移走，对不能移走的可燃物，采取可靠的保护措施。
15. 四级以上风力时，应停止焊接、切割等室外动火作业，同时属一、二、三级防火范围的室内动火作业，必须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三、临时用电安全
1. 施工现场供用电设施的设计、施工、运行、 维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要求。
2. 配电柜上每个电气回路应设置漏电保护器、过载保护器，距配电柜2m范围内不应堆放可燃物，5m范围内不应设置可能产生较多易燃 、易爆气体、粉尘的作业区。  
3. 施工临时用电接驳电源须由甲方指定配电柜及断路器，配电柜、开关箱应有名称、用途、分路标记及系统接线图。
4. 配电柜、开关箱箱门应配锁，并应由专人负责。
5. 施工现场下班停止工作时，必须将班后不用的配电装置分闸断电，并上锁，班中停止工作1小时以上时，相关动力开关箱应断电上锁，暂时不用的配电装置也应断电上锁。
6. 配电箱、开关箱内的电气配置和接线，严禁随意改动、并不得随意挂接其它用电设备。
7. 配电箱、开关箱的进、出线口应配置固定线卡，进出线应加绝缘护套并成束卡固定在箱体上，不得与箱体直接接触。移动式配电箱、开关箱的进、出线应采用橡皮护套绝缘电缆，不得有接头。
8. 配电箱、开关箱外形结构应能防雨、防尘。
9. 用电设备的保护接地线应并联接地，并严禁串联接地或接零，使用中的电气设备应保持完好的工作状态，严禁带故障运行。
10. 总配电箱的电器应具备电源隔离，正常接通与分断电路，以及短路、过载、漏电保护功能。
11. 施工现场中电动建筑机械和手持电动工具的选购、使用、检查和维修应遵守下列规定：
· 选购的电动建筑机械、手持式电动工具及其用电安全装置符合相应的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且具有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 接地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第5.1.1条和5.1.2条要求，运行时产生振动的设备的金属基座、外壳与PE线的连接点不少于2处；
· 漏电保护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第8.2.5条、8.2.8—8.2.10条及8.2.12条和8.2.13条要求；
· 电动建筑机械、手持式电动工具电缆芯线数应根据负荷及其控制电器的相数和线数确定：三相四线时，应选用五芯电缆；三相三线时，应选用四芯电缆；当三相用电设备中配置有单相用电器具时，应选用五芯电缆；单相二线时，应选用三芯电缆；
· 电缆芯线应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第7.2.1条规定，其中PE线应采用绿/黄双色绝缘导线。
12. 在坑、洞、井内作业、夜间施工或厂房、道路、库房、办公室、食堂、宿舍、料具堆放场及自然采光差等场所，应设一般照明、局部照明或混合照明。
13. 照明器具和器材的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不得使用绝缘老化或破损的器具和器材。
四、有限空间作业
1.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乙方必须严格执行“先检测、后作业”的原则，并开具《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单》，审批完成后方可作业。
2.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和作业过程中，可采取强制性持续通风措施降低危险保持空气流通；
3. 乙方必须配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通风设备、检测设备、照明设备、通讯设备、应急救援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
4. 乙方应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有限空间作业负责人、作业者、监护者职责。
5. 乙方应制定专项作业方案、安全作业操作规程、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安全、技术措施等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
6. 乙方的从业人员有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且定期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方可上岗作业。
7. 有限空间内的动火作业必须提交动火作业申请，待审批通过后方可动火作业。
8. 乙方要督促、检查本项目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的各项安全要求。
9. 乙方凡进入有限空间进行施工、检修、清理作业的，必须实施作业审批制度，未经审批，任何人不准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10. 乙方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应明确作业负责人、监护人员和作业人员，不得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作业。

附件三：安全施工管理罚则
1. 如乙方人员出现以下情况，应按照以下情形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可在工程款、押金、保证金中扣除），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乙方负担全部法律责任。
2. 进入施工现场不戴安全帽或者高空、悬空作业不系安全带、安全绳，乙方应承担500元/次的违约金。
3. 在施工现场不允许开火做饭，如有发现，除没收用具外，同时乙方应承担1000元/次的违约金。
4. 专职安全技术人员上岗证检查不合格，乙方应承担50元/次的违约金。
5. 发现赌博的，除没收赌具外，乙方应承担500元/人/次的违约金。如情节严重，则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6. 非专业人员乱动用机具，乱拉、乱接电线，乙方应承担200元/人/次的违约金。
7. 随地大小便的乙方应承担500元/人/次的违约金。
8. 偷盗公私财物，除退赃外，乙方应承担1000元/人/次的违约金。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9. 破坏安全设施（安全网、安全档板、红灯、模板支撑、脚手架、跳板等）乙方应承担500元/人/次的违约金，并恢复原状。
10. 工完或下班前不清场，不把剩余材料处理好，乙方应承担500元/次的违约金。
11. 安全措施不全，乙方应承担1000元/次的违约金。
12. 检查出的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乙方应承担1000元/次的违约金。
13. 对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整改通知书所列项目未如期完成，乙方应承担2000元/次的违约金。
14. 工人违章，乙方应承担50元/人/次的违约金。
15. 管理人员违章，乙方应承担200元/人/次的违约金。
16. 大型构件、设备乱堆乱放，乙方应承担500元/次的违约金。
17. 脚手架、跳板不符合规定，乙方应承担200元/次的违约金。
18. 竖向安全网、水平安全网、水平档板未全封闭，乙方应承担200元/次的违约金。
19. 从高空或楼层上抛洒及丢弃建渣、废物或器具的乙方应承担100～1000元/人/次的违约金；如造成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并停工整顿。
20. 施工现场机电使用相关规定：
(1) 现场用电使用裸插头、裸插座等不符合规范要求的，乙方应承担100元/次的违约金；
(2) 在潮湿环境下未使用36伏安全电源，且未按规范要求采取隔离措施的，乙方应承担100元/次的违约金；
(3) 现场电线、电缆随意拖地的，乙方应承担100元/次的违约金；
(4) 线路过道无保护措施，乙方应承担500元/次的违约金；
(5) 配电箱无保护接零或接地的，乙方应承担100元/次的违约金；
(6) 开关箱无门锁，乙方应承担100元/次的违约金；
(7) [bookmark: _GoBack]机械传动或带电部分未设置保护罩的，每处乙方应承担100元/次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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